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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年（ ）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南京条

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开始了中国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交往。湖南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垂涎。

清康熙二十四年（ 葡萄牙耶稣教传教士穆迪我进入湖南湘

潭传教，并开办第一座天主教堂，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湖南。光

清政府迫于英绪二十五年（ 帝国主义的压力，辟岳州为商

埠。随后，日、德、美等列强接踵而至，先后在岳州、长沙设立

领事馆，划定租界，辟长沙为商埠，常德、湘潭为“寄港地”，逐

步攫取在湖南的内河航行权、自由经商权、海关管理权、自由传

教权、司法权及驻军权，凭借这些特权干预湖南政务、垄断湖南

市场、掠夺湖南资源，挤压湖南民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使湖南

已经解体的自然经济进一步崩溃。外国驻华使节、将领等，来湘

视察其在湘政务、军务、商务、侨民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特

）至年 （别是民国 民国 年间，日本占领湖南大部分地

区奴役三湘人民。

凭借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湖南腹地。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全 万人。传境共有教堂 座，教徒

教士依仗特权，横行城乡，强占土地、民房，干预地方内政外交。

从鸦片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百余年对外交往

中，中国的当权者，包括晚清朝廷、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

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奴颜婢膝、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甚至与西

方列强狼狈为奸、鱼肉人民。自清咸丰十一年（ 至宣统二

年（ ）间，湖南省因地方教案和其他涉外事件，向西班牙、英

国、法国、美国、日本、挪威等国“赔款”达 万多两白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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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激起中国人民反侵略、反

暴行、发展民族经济的救国热忱。其最初的形式便是反洋教斗争。

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八年（ 湖南省爆发大小反洋

次，其 起。光绪二十一年（ ，日本中较大教斗争 的有

提出辟湘潭为通商口岸。由于湖南人民的坚决反抗，湖南当局不

敢贸然开放，而导演“以潭易岳”。因害怕人民的反抗，在岳州、

长沙开埠时，湖南当局又以自办“工”、“巡”两部，以“区别”于

其他商埠、租界来掩盖其卖国行径。

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和资本大量输入的冲击，湖南的民

族工业奄奄待毙，迫使湖南人民起而抵御外国经济侵略。自清末

至民国年间，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人士兴办民族工业，与外

起，在全国经济侵略势力进行抗争。从清光绪三十一年

国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中，湖南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掀

起抵制洋货的斗争。特别是民国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

次的领导下，全省性的对外经济绝交、抵制外货的群众斗争爆发

之多，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

展。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斗争中，一些国际进步人士和进步

力量，弘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美国进步记者

史沫特莱、印度国民大会救护队、世界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

何登夫人等到湖南，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特别是苏联、美国航空兵，与湖南人民并肩抗日，给日本侵略者

以沉重打击，有的喋血疆场长眠在湖南的土地上。

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湖南外交史，既是一部湖南人民受歧

视、遭蹂躏、被宰割的辛酸屈辱史，又是一部湖南人民反侵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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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争民族解放的光辉斗争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外交政策的

年间，发展变化， 湖南省的外事工作大体经历了 个

历史阶段。

年代初，湖南的外事工作贯年代至第一阶段， 彻中央制

定的“另起炉灶”、“打扫房子再请客”、“倒向和平、民主、社会

主义一边”的 项外交政策。一方面清除了帝国主义在湘势力，肃

清了帝国主义在湘政治经济特权，另方面开始了与苏联和东欧国

家的交往。

年代中期至第二阶段， 年代末，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的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加上

国际民族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得到恢复，访湘外宾与日俱增。这一时期，湖南外事工作主要是

接待来访外宾，介绍毛泽东同志的生平和民主革命的情况及社会

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向朝鲜、越南提供

大量的经济 个国家技术援助， 年代中后 个经期又承担了

济技术援助 亿元。项目，总投资为

年代末至 年代，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方第三阶段， 针

的实施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湖南省的外事工作打破了传统的格局，

出现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外事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对外政策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首先，友好城市工作日益活跃，稳步发展，逐步建立起一个

从民间到官方，从政治到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关系网络。自 年

开始，湖南省先后同刚果、日本、美国、比利时 国建立了 对

友好城市关系，与联邦德国 个州建立了友好经贸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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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出访团组人员剧增。 年间，湖南省共

批 个国家和地区。其人次出访世界五大洲　 中

年以前 年间，湖南省只有程潜、张平化等少数省市领导人和专

业技术人员，以及援外人员参加中央统一组织的出访团组出国访

问或执行援外任务 年代批 人。 年代中期至，共计

末，除援外工程需要出访者外，其他出国人员明显减少，个别年

份甚至没有出访团组 年间，湖南省先后派出因公临。

时出国 批 人。特别是团组 年后，出国人数每年

均在 人以上，多 多人，出访了 个国家和的年份达

地区。

第四， 年代，湖南省在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技术

援助的同时，开始接受联合国组织系统和其他友好国家、组织、个

人提供的经援项目。到 年底止，全省共接受联合国组织系统

个无偿援助项目 ，金额 万美元；接受澳大利亚、加拿大、

荷兰、联邦德国、欧洲共同体等双边和多边援助项目 个，金额

万美元。这些项目分布在农业、文教、卫生、科技等领域。

第五，国际旅游业迅速发展。湖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北有

洞庭湖、岳阳楼；南有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中有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的古城长沙，举世闻名的韶山 毛泽东主席故居以及酃县

的炎帝陵、汨罗市的屈子祠、桃源县的桃花源等。这些自然景观

和文物古迹有的堪称国家瑰宝，举世奇观。 年长沙马王堆汉

其次，外国专家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利用外事工作优

势，开辟了引进智力工作。 年在湘外国经济技术专家

余 年 名后的名 。。 年间 占共计 年来湘外聘请

国经济技术专家数的 年，全省共计聘请国外

名，短文教专家 名。期讲学学者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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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出土的女尸和文物轰动了世界，随后武陵源风景区的开发，国

外游客纷纷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来湘旅游热。中华人民

年间，湖南省共计接待海共和国成立 外游客 万人，其

中 年旅游创汇年接待 万 人；

万美元；到 年底止，全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达

人。

年来湖南外事工作的发展，既增进了湖南人民与世界各国

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又促进了湖南同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与合作，加速了湖南的改革和开放，推动了三湘的社会主义建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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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外国驻湘机构及在湘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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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二年（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门

户洞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 《中英天津条约》辟汉口、九国家。咸丰八年

江、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英国侵略者攫取了长江的航行权，领

事裁判权，内地游历、通商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为列强进

一步向长江流域渗透开了先例。光绪二十五年 ）在英国的（

要挟下，岳州辟为商埠，此后列强逐步攫取了湖南的内河航行权、

自由经营权、海关管理权、自由传教权、司法权以及驻军权。同

时，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把持海

关，控制了湖南的经济命脉，使湖南逐渐变成帝国主义商品倾销

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他们设领事馆、划租界、挟领事裁判权，依

仗炮舰干预湖南内政，侵夺湖南主权，使湖南人民饱经了半殖地

半封建统治的苦难。湖南人民为维护主权、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不畏强暴，英勇抗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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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国开埠设关及海关管理权

第一节 　岳　 州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湖南，是以辟岳州为商埠开始的。

光绪二十三年（ ）冬，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要求辟湘

潭为商埠。总理衙门具文征求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意见。陈又转而

征求湘籍士绅的意见。大绅王先谦、王闿运等人，均坚持不可通

商。陈宝箴将地方绅士的反应上呈，谓：湘人以“慓悍闻名”，若

强迫开放，恐酿成仇外事件，发生大祸，于政府不利。总理衙门

复电称：“国家安危大计，此时全赖英人排解。湘人素忠义，务当

仰体，许以通商，可不划租界，不夺民利益，但当安静，实为两
，

利。 湖南官绅仍以风气未开，恐滋教案为由加以拒绝。陈宝箴

回电称：“此时通商，窃虑乱出意外，防不胜防，且伏莽尚多，唯

恐无所藉口，设有不虑，佥无以对外。”陈宝箴以为“万稳之策”

是要求英人放弃湘潭开埠，但复遭总理衙门批驳，只得密电总理

衙门，请求以岳州交换湘潭，并告总理衙门假称此系英政府之要

日），新任湖南月年求。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 巡抚

俞廉三上奏清廷，请于湖南岳州添设通商口岸，获准。光绪二十

五年三月初八，总税务司赫德申呈清廷总理衙门：“湖南之岳州、

①《收湖广总督电》《总理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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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之三都澳、直隶之秦皇岛三处，现自行开埠”。“自开口岸，准

洋商在彼贸易，与约开之通商口岸原有不同之处，自主之权大半

仍在”，“然所派办公人员应依随通商口岸之办法施行”。并称“岳
，

州 。九月，夏一处，现经派税务司马士（夏立士）前往商办一切

立士到岳州勘察地势，绘制地图，商办岳州开埠事宜，十月前往

长沙会晤湖南巡抚俞廉三。

湖南巡抚俞廉三为岳州开埠事宜进行了一些准备，一方面派

员去上海、宁波了解开埠章程；另方面上奏清廷，提出“岳州城

迤北附近洞庭湖入江处”的城陵矶设海关；于“沿江一带，修建

石岸，以御风涛，并铺筑马路，俾便往来”；逐次料理“设立关署，

添募巡捕一切事宜”，并强调欲取自主之权“惟有事事自行筹备，
， 并恳请朝廷“饬部先方免外人籍口。 行拨款二十五万两，迅速

解湘，以济急需 ，均获准。而免贻误”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署岳常澧道张鸿顺、署粮储道蔡乃煌、岳

州知府翟秉枢等会见江汉关税务司美国人夏立士（哈利斯），共同

议定《岳州开埠章程二十五条》。十月十一日岳州正式开埠，设海关

于城陵矶。将原驻常德的常岳澧道转驻岳州，由道台张鸿顺任关监

督，美国人夏立士充任海关税务司。同时，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并移
，

饬商民，凡来往船舶，所有验货征税 从此，英日均照关章办理。

船舰往来出入湖南，侵略者欣喜若狂。岳州关税务司夏立士说：“当

吾侪之初，城陵矶 开关后，清政府先也，仿佛武陵渔父入桃源。”

①《城陵矶港史》。

②《俞廉三遗集》卷

③《奏岳州开埠各事宜折》《俞廉三遗集》卷

④《俞廉三遗集》卷

⑤《当代中国的湖南》下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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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四 万两，建造“洋关公事馆”“、税务司公馆”“、洋次共拨足纹银

关帮办公馆”“、理船厅公馆”等海关关房供其使用

岳州海关税务司年表

第二节 　长　 沙

月，中日“马关议和”中，日本首相光绪二十一年（

伊藤博文要求中方开长沙等 处为通商口岸。后因会谈中出现日

①《湖南 页 。建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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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浪人枪击李鸿章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谴责，伊藤博文

才在开埠通商这一款中，撤销了对包括 处的要求。长沙在内的

岳州开埠后，英国认为只是掌握了湖南门户的钥匙，重要的

是要开长沙为商埠。光绪二十四年（ ，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

出辟长沙为商埠，因遭湘省官绅抵制未能得逞。光绪二十七年十

二月（ 年初）中、英两国代表在上海谈判改订《中英通商行

船条约》时，英方代表马凯提出要开长沙为商埠，建海关、设租

界，与上海、汉口无异。并声言：“必须首开长沙，次办常德、湘

潭口岸，各处口岸开放，庶几湖南人足以醒悟，不至再行滋闹

（反教）情事。”遭湖南官绅抵制，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不敢

擅自作主，在请示外务部的同时，征询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张

之洞 月年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 日）致电外务部

并抄吕、盛两位谈判大臣，称“长沙已与湘抚商妥，可作为自开

口岸，议定一年后开办，以便布置一切；常德俟长沙开后体察情

形，如妥善，亦可开，但一切须照岳州自开章程办理。”谈判僵持

不下。

同年，日本政府委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为全权代表，驻上海总

领事小田切为日本商税使，开始斡旋改订商约之事。小田切赴鄂

会晤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日本政府希望“长沙、常德开口岸”，

张之洞则“告以长沙已允自开，俟长沙开后，如彼此相安，彼此

有益，常德亦可开。”

光绪二十八年 日），中、英两国代七月十七日（ 月年

表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条约第八款

第十二节规定：中国将湖南之长沙等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

①见《张之洞致上海吕大臣、盛大臣、江宁刘制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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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 。《马凯条约》签订不到半月，美国驻异

华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商务参赞希孟，即以“利益均沾”、

“机会均等”为名，与吕海寰、盛宣怀续议中美通商行船问题。十

月，日本政府以“应与英、美对等”为借口，命驻华公使日置益

等与吕、盛续议中日通商行船问题。吕海寰、盛宣怀与美、日两

国代表轮流谈判，“心力交瘁”。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年 月）加派商部左侍郎伍廷芳协助吕、盛主持对日谈判。“伍氏

自始至终抵制日本方面的一切要求”，在长沙开埠问题上坚持“自

开口岸”，工部局、巡捕局两部均由中国自主设办。日本因急于深

入湘省内河，勉强同意伍廷芳的意见。八月中、日双方代表签订

《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第十款规定：“中国允愿”“将湖
，南省之长沙府开作通商口岸，与已开各通商口岸无异 。但中英、

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在长沙开埠条款中均载明：“凡各国人在各该通

商口岸居住者，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局章程，与居住各处华

民无异。非清华官允准，不能在该通商口岸之界内自设工部局及
， ，‘巡’口岸。“外交公文上称为自办‘工 ，“籍以保巡捕局 留

此行政权利，此在各通商口岸中，情形实为特别。故长沙一口，称
，

之为特别约开商埠。 事实上，湖南各通商口岸工部局和巡捕局

两部之权仍落在各国驻湘领事手中。一方面各领署享有领事裁判

权，并持其特权干预湖南内政；另一方面仍在领署内设置警察机

①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 页，三

联书社 年版。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全宗中日关系类， 卷《中日续议通商行船

条约》；外务部全宗综合类，国际订约， 卷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④《长沙指南》第一章第九节第 页。

⑤《长沙一览》第一章（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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